
关于《关于建立朝阳区老旧住宅电梯政府救济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修订起草情况的说明

为切实改善民生，妥善解决老旧住宅电梯修理改造更新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对《关于建立朝阳区老旧住宅电梯政府救济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实施意见（试行）》）进行了修订，现将修订起草情况说明如下：
一、起草背景

2016年经区长办公会审议通过后，我区成立由区质监局、区社会办、区农委、区财政局、国土朝阳分局、区房管局、区民政局、各街道（地区）办事处为成员的朝阳区政府老旧住宅电梯修理改造更新工作联席会（以下简称“联席会”），并联合印发了《关于建立朝阳区老旧住宅电梯修理改造更新政府救济机制的实施意见（试行）》；2018年、2020年联席会分别对“《实施意见（试行）》进行了修订。现再次进行修订，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2024年市级层面出台电梯更新相关政策，2025年1月区财政局组织对《实施意见（试行）》进行了事前绩效评估，结合市级方案和事前绩效评估结果，朝阳区市场监管局牵头对《实施意见（试行）》进行修订，对补助范围、补助标准、实施流程等内容进行了补充和细化，使实施意见更加全面合理、实施流程更加优化快捷。

二、主要内容及修订情况

（一）工作目标。明确工作的。以“政府鼓励、分类实施”为原则，调动各方积极性，推进电梯修理改造更新工作，推广电梯“修一保十”模式的应用，保障居民的安全出行。
（二）联席会议审议制度。明确成员单位与列席单位及其工作职责。联席会议由区市场监管局主要领导为召集人。成员单位包括北京市朝阳区委社会工作部、北京市朝阳区农业农村局、北京市朝阳区审计局、北京市朝阳区财政局、北京市朝阳区房管局、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朝阳分局、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各街道（地区）办事处为列席单位；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市场监管局。
（三）补助范围。纳入朝阳区老旧住宅电梯政府救济机制补助范围的老旧住宅电梯需同时符合下列情况：电梯经安全评估机构评估，需要进行维修、改造、更新；电梯所属建筑的住宅专项维修资金未建立、未缴纳或者缴纳不齐全，通过交存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业主自筹或企业筹资等方式完成电梯修理改造更新；电梯不符合其他财政资金申请条件。
（四）补助原则。每栋楼（单元）内最多一台电梯可享受一次补助；申请单位应当按照电梯安全评估结果确定电梯施工实施方案，并与施工单位协商确定电梯整机质保时间不少于10年；电梯工程总费用为电梯安装费和电梯设备购置费，不包括其他费用。

（五）补助标准。补助资金为电梯工程总费用×补助比例，在补助基数基础上，结合电梯原制造厂家情况、新标准符合情况、检验情况、房屋产权情况专项维修资金缴纳情况、主要部件使用年限和电梯投用日期情况等，进行加权计算确定补助比例。经电梯安全评估，综合安全状况等级为1至4级并且需要进行整体更新的，补助基数分别为0%、60%、80%和100%，且2至4级补助资金分别不高于21、28和35万元/台。
（六）工作要求。明确三项基本要求：一是整体规划，突出重点，充分发挥联席会议的作用，着力消除朝阳区老旧住宅电梯安全隐患；二是以人为本，强化自治。申请单位应做好电梯修理改造更新后的使用效果评价；三是鼓励投保电梯责任保险。积极支持社会资本参与老旧小区综合治理和物业管理，构建电梯安全社会治理体系。

（七）实施意见由联席会议在法律框架内进行解释。

（八）实施细则包括申请、评估、审议、实施过程、监理与检验、结算、审议与拨付共七个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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